
法国中国工商会下设金融行业委员会工作规程（建议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设立依据）

为服务中资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在法合规经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跨境投融资、结
算、保险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夯实商会服务职能，根据《法国中国工商会

章程》及有关规定，在法国中国工商会内设立金融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员
会”）。

第二条（性质定位） 

金融委员会是法国中国工商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为非营利性、协同性工作机制，在

工商会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三条（宗旨目标） 

金融委员会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核心目标，坚持以服务在法中资金融机构和法国中国工
商会会员企业为宗旨，围绕企业出海全流程、全链条需求，统筹推进服务资源优质供

给与高效匹配，促进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需求有效对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与海外

正当权益保障水平。

第四条（工作原则） 

金融委员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合规、协同联动、专业支持、稳健发展；

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互补、综合服务大平台与专业服务分平

台有机结合。

第五条（服务理念）

 金融委员会坚持以法国中国工商会“防、服、促”为核心的综合服务理念： 

（一）“防”：强化风险预警、合规管理、争议应对与不良资产处置协作； 

（二）“服”：提供一站式、跟随式、可触达的综合金融与保险服务，线上线下协同；

（三）“促”：促进中法及中欧经贸合作、产业对接与金融创新，助力企业向价值链高端
发展。

第二章 工作与任务

第六条（主要工作） 

金融委员会在工商会统筹下，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夯实商会服务职能，参与并支持法国中国工商会 “法国中国工商会海外综合服务
站” 建设，提升在法服务供给能力； 

（二）研究与交流法国及欧盟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产品动态，开展政策宣介、风险

提示与合规培训； 

（三）推动金融机构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完善服务产品与服务方式，为企业拓展融资

渠道，提供定制化、“跟随式”服务； 

（四）推动保险机构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开发适合出海企业需求的险种，积极开

展再保险等业务； 

（五）搭建金融机构与企业、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促进资源集聚

与高效匹配； 

（六）协助企业妥善应对投资贸易争议，推动调解、仲裁等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应

用； 

（七）组织行业交流与开放日活动，开展中资金融品牌宣传与案例推广； 

（八）承担或配合工商会开展金融领域调研等相关工作； 

（九）开展其他法国中国工商会交办的相关金融服务工作。

第三章 海外综合服务站与综合服务举措

第七条（海外综合服务站建设）

金融委员会配合工商会推动具备条件的在法机构与商协会资源共同建设海外综合服务

站，形成“央地联动、资源集聚、内外贯通”的服务协同格局，协助企业解决落地服务需
求，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持续服务。

第八条（“一点接入、全法响应”服务机制） 

夯实商会服务职能，坚持“一点接入、全法响应”，集聚金融、保险及法律、财税、咨询、
人力资源、标准检验认证等优质服务资源，推动综合服务大平台与专业服务分平台协

同运转。

第九条（跨境金融服务举措） 

围绕企业出海共性需求与个性需求，金融委员会推动成员机构在业务范围内提供以下

服务： 

（一）跨境结算与资金管理：跨境人民币与外汇结算、账户与现金管理、资金归集与

财资管理方案； 



（二）融资与授信支持：贸易融资、项目融资、并购融资、银团与结构化融资、供应

链金融等，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方式，鼓励通过APP、线上渠道、远
程尽调/签约等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 

（四）落地基础金融服务：协助企业办理账户开立、代发薪、信用卡、工资汇回等基

础金融需求，并与相关专业机构联动提升办理效率。

第十条（保险与风险管理服务举措）

金融委员会推动保险机构及相关成员单位提升服务供给： 

（一）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围绕出海企业需求开发适配险种（如财产、责任、工

程、信用、货运、政治风险等，依机构资质与属地规则提供）； 

（二）支持再保险与共保协作，提升重大项目与系统性风险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海外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与风险评估辅导，完善突发事件应对与理赔协同机

制； 

（四）推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提供风险识别、风控咨询与培训。

第十一条（不良资产与风险处置协作）

金融委员会可设立不良资产与重组协作机制，组织专业工作组开展经验交流与信息共

享（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协助企业或金融机构识别处置路径、对接上下游资源与专

业机构，防止“内卷外化”，提升风险化解效率。

第十二条（投资指引与专业服务对接） 

金融委员会组织成员机构在法国中国工商会的统筹下，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围绕企业

投资设点、合规经营与市场开拓需求，提供投资指引、国别/行业信息分享、专业领域
资源推荐与对接、知识产权与合规咨询等服务对接，助力企业提升跨国经营能力。

第四章 组织架构与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组织设置） 

金融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两名、委员若干名。主席、副主席实行任期制，每届

任期为两年，任期安排与法国中国工商会换届选举周期同步。金融委员会设秘书处，

秘书处设在主席所在单位。

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项工作组，包括但不限于：跨境金融服务组、保险与风险管理

组、不良资产与重组服务组等。



第十四条（会议机制） 

金融委员会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临时组织召开会议。会议

可采用线下或线上方式。

第十五条（议事规则与群策群力） 

（一）会议由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缺席时可授权副主席主持； 

（二）重要事项经充分讨论形成纪要或建议；

（三）鼓励委员单位群策群力，围绕服务产品、服务方式与服务机制创新提出建议，

共同落实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相关部署。

第五章 成员管理、信息平台与品牌宣传

第十六条（成员范围与义务） 

成员原则上由在法国设有机构并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的中资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

证券、保险、基金、支付等金融机构组成。成员应遵守工商会及本章程规定，积极参

与活动，不得以委员会名义从事与宗旨不符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七条（综合服务网站与展示排序） 

（一）金融委员会成员机构原则上应纳入工商会综合服务网站统一展示，便于企业查

询对接； 

（二）展示信息按加入（或成立）时间排序； 

（三）统一对外宣传法国中国工商会、金融行业委员会服务品牌，配合打造重点活动

与撮合品牌。

第六章 权益维护与社会责任

第十八条（权益维护与合规沟通） 

金融委员会关注中资金融机构与中资企业在法经营中的合规与监管环境变化（包括但

不限于资本、风险管理、劳动用工等合规议题），在工商会统筹下开展政策解读与沟

通交流，协助反映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展业环境。

第十九条（社会责任与企业能力建设） 

引导成员机构支持企业属地化经营与社会责任实践，配合工商会开展社会责任报告相

关工作；组织培训、开放日、案例分享与宣传活动，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与合规

能力，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章程解释） 

本章程由法国中国工商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生效与修订） 

本章程经法国中国工商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根据实际需要，可由法国中国工商会适时

修订。


